
114年度農保、農職保、農退儲金暨老農津貼業務研習會

農民健康保險與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承保作業實務



大綱 農民健康保險介紹
加保規定、喪失農保資格情形、領取老年給付之
影響、戶籍異動、自有農地被徵收繼續參加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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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介紹

05 農保及農職保共通性規定

更換憑證、加退保採申報制、退保原因一覽表

加保規定、喪失農職保資格情形、申報事故

加退保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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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農重複加保、申報事故、來文追溯應備文件及
流程、追溯案例說明

審查與申報流程、申請給付案件注意事項、行政
救濟流程



⚫15歲以上（退伍青農50歲↓、
實耕者65歲↓）

⚫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

⚫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

⚫每年國內居留時間合計達90日以上，並實際
從事農業工作

⚫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

⚫無其他社會保險在保中（含勞保、就保、災
保、公保或軍保）

⚫未領過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銷售金額30,600元或投入資材5,100元以上

⚫農業用地、林地

⚫農地坐落

⚫農地使用方式：
• 自有
• 他人：
➢承租/合法使用/口頭約定

⚫蜂箱

⚫自有農業用地者（自耕農）

⚫承租或合法使用他人農業用地者（佃農）

⚫養蜂農民

⚫實際耕作者

人 事

地 資格
別

114.5.16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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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1

本人、配偶、直系血親、一親等直系姻親

所有權人1

1. 農業用地0.1公頃以上
2. 林地0.2公頃以上
3. 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0.05公頃以上

農地面積2

1. 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位於同
一直轄市、縣（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
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

2. 達一定經營規模者，如其農業用地未符合上述1.之條件，
可由農業改良場核發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向戶
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加保

農地與人3

113.11.20修正發布

自有農業用地者（自耕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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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農地異動案例說明

農民持自有農地參加農保，土地所有權人必須
是本人、配偶、直系血親或一親等直系姻親。
女兒是直系血親，符合上開規定；但弟弟是旁
系血親，不符合自耕農加保規定。

A是農保被保險人，想把農地贈與女兒或弟弟，

會影響A的農保資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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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請農會提醒農民：為了顧及被保險人權益，在土地異動之

前，例如：繼承、過戶、移轉、分割或買賣，可以先洽詢
農會或本局02-23961266#2317。



農地與戶籍地非毗鄰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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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的農地在屏東縣九如鄉，但戶籍在高雄市苓雅

區，平時開車前往農地工作，請問如何加入農保？

自113年11月22日起，如該農業用地達一定經營

規模，雖與戶籍地位於不同一直轄市、縣（市）

且不相毗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可持由

農業改良場核發之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

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參加農保。

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1. 本人、配偶承租375租約或一般租約
2. 本人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用地
3. 本人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以外用地且設定農育權

使用方式
1

1. 375租約（耕地）0.2公頃以上
2. 農業用地0.2公頃以上
3. 林地0.4公頃以上

農地面積2

1. 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位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

2. 達一定經營規模者，如其農業用地未符合上述1.之條件，可由農業改良
場核發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加保

農地與人4

依使用方式

1. 375租約；經公證之租約
2. 農地合法使用及確有農業經營之證明文件
3. 經地政機關完成農育權設定之土地登記謄本

檢附文件
3

承租或合法使用他人農業用地者（佃農）

113.11.20修正發布 6

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私人租約須公證案例說明

農民C與地主承租農地契約將到期，想由他兒子

跟地主簽約，會影響C的農保資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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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僅限於「本人」、「配偶」承租，由兒子承

租不符合佃農加保規定，C應自己與地主續約。

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請農會提醒農民：私人租約要經過地方法院或

民間公證人公證，這份租賃契約才符合佃農的加

保規定。若想了解辦理公證的資訊可以到司法院

網站之「公證業務」專區查詢相關資料！



1

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位於同

一直轄市、縣（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

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

農地與人3

養蜂農民

1. 100箱
2. 青年農民（18歲~45歲）不足100箱者，應維持

至少50箱，且自申報日期起2年內應達100箱以
上規模

蜂箱數1

戶籍或流動放養地點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申報地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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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口頭約定

1. 於他人農業用地依法從農
2. 使用第三人承租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之農業用地，與

第三人共同經營

使用方式

1. 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位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

2. 達一定經營規模者，如其農業用地未符合上述1.之條件，可由農業改良

場核發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加保

農地與人4

1. 經農業改良場認定於農業用地依法實際從事農業生產
2. 初次申請須為65歲以下，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 全年實際出售農產品銷售金額達25萬元以上或為全年出售農產品達
前開金額，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15萬元以上

 農業用地經營規模達所定實耕者經營面積認定基準

加保方式2

未具自耕農、佃農加保資格

限制
3

實際耕作者

113.11.20修正發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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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自有農地
承租農地
養蜂農民
實際耕作者

加保資格2

曾加保後退保，須於退保之翌日起算5年內依規定再次參加
（自耕農、佃農身分）一定要現勘
未領取除軍保退伍給付外的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特別提醒3

初次申請50歲以下
退伍軍人：已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且

未領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23條第1項
第2款所定退休俸或退伍金

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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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青農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自有農地者 承租農地者 實耕者 蜂農

土地
使用方式

自有地
（本人、配偶、
直系血親、一親
等直系姻親）

紙本文件 口頭約定

蜂箱
1.本人或配偶承租地
2.本人使用公家土地
3.本人使用他人土地
被設定農育權

1.本人使用他人土地
2.本人使用他人承租公家土地

經營規模

1.全年實際出售農產品銷售金額達25萬元以上或為全年出售農產品達前開
金額，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15萬元以上

2.農業用地經營規模達所定實耕者經營面積認定基準
（銷售憑證30,600元以上或購買憑證5,100元以上）

1.100箱

2.青農50 箱，2
年內達100 箱
以上

土地坐落

1.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位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

2.如其農業用地未符合上述1.之條件，可由農業改良場核發實際從事農業
生產工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加保

不限

其他 未具自耕農、佃農加保資格113.11.20
修正發布 11

退伍青農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農審辦法 符合以下條件 農業用地 面積 毗鄰
銷售、
投入金額

第2條之1
第2項
會員6515

1. 104.12.31(含 )前，已以農會
自耕農會員或農會佃農會員資
格加保之被保險人

2. 年滿65歲以上累計加保年資滿
15年

3. 加保期間持續維持其農會會員
資格，並符合第2條第1項第4
款以外之規定

4. 加保期間持續從事農業工作

其持以加保之
農業用地經依
法律變更編定
為非農業用地，
不受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
類別之限制

其加保資
格條件不
受農業用
地面積之
限制

其加保資格條
件不受第2條第
1項第5款有關
銷售、投入金
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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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外放寬(1/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農審辦法 符合以下條件
農業
用地

面積 毗鄰
銷售、
投入
金額

第2條之1
第3項第1款
會員
77.11.15前

1. 104.12.31(含)前，已以農會自耕農會員
或農會佃農會員資格加保之被保險人

2. 加保期間持續維持其農會會員資格，並
符合第2條第1項第4款以外之規定

3. 77.11.15(含)前已加入農會會員
4. 加保期間持續持有或承租農業用地實際

從事農業生產者

其加保
資格條
件不受
農業用
地面積
規定之
限制

其加保資格
條件不受農
業用地毗鄰
規定之限制

第2條之1
第3項第2款
會員
90.12.31前

1. 104.12.31(含)前，已以農會自耕農會員
或農會佃農會員資格加保之被保險人

2. 加保期間持續維持其農會會員資格，並
符合第2條第1項第4款以外之規定

3. 90.12.31(含)前已加入農會會員
4. 加保期間持續持有或承租農業用地實際

從事農業生產者

其加保資格
條件不受農
業用地毗鄰
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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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外放寬(2/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農審辦法 符合以下條件 農業用地 面積 毗鄰
銷售、投入

金額

第12條
第1項
非會員
6515

1. 103.12.27(含 )後，始年滿
65歲以上且累計加保年資滿
15年之被保險人

2. 加保期間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持以加保之農業
用地經依法律變
更編定為非農業
用地，可不受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之限制

其加保資格條
件可不受有關
農業用地面積
之限制

其加保資格
條件可不受
銷售、投入
金額之限制

第12條
第2項
非會員
658

1. 103.12.26(含 )前，已年滿
65歲以上且累計加保年資滿
8年之被保險人

2. 加保期間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持以加保之農業
用地經依法律變
更編定為非農業
用地，可不受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之限制

其加保資格條
件可不受有關
農業用地面積
之限制

其加保資格
條件可不受
銷售、投入
金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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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外放寬(3/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農業用地 面積 毗鄰
銷售、投入

金額

會員6515 V V V

會員77.11.15以前入會 V V

會員90.12.31以前入會 V

非會員6515 V V V

非會員
103.12.26前已滿658

V V V

地
15

其他例外放寬(4/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農民Ｃ白天務農，晚上到學校上課，可以參加

農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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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學生身分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也可以向

戶籍所在地農會申請參加農保喔~

1.空中大學、空中專校之學生。

2.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各類在職班、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校）單（雙）日班、假日班、學分班

之學生。

學生加保案例說明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 農地一期作、一
期休，得新申請
參加農保。

• 經核定得申請二
個期作休耕給付
之耕作困難地，
得繼續參加農保。

休耕

• 加保之自有農地
被徵收或徵收前
已與需地機關協
議價購，致土地
面積不符合加保
規定，得續保一
定期間。

• 但加保之自有農
地被徵收或協議
價購時，被保險
人年滿65歲且加
保年資累計達15
年者，不受續保
一定期間之限制。

徵收

• 應徵召服兵役。

• 派遣出國訪問、
研 習 或 提 供 服
務。

• 農保被保險人，
年滿65歲且加保
年資15年以上，
配合小地主大專
業農政策之農民。

→得繼續參加農保

農保條例§7

• 經公告為農地土
壤污染控制場址
者，至解除之日
前，得繼續參加
農保。農會應於
公告解除列管後
３個月內，重新
審查其被保險人
資格。

汙染地

實際從事農作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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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加保規定1.農保介紹



農會審查退保

土地異動
土地所有權人異動、承租人異
動、租約到期、土地面積減少、
農地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等

喪失實耕者資格條件
未取得有效之實際從農工作證明
地主以書面主張被保險人無權使用

未符合每年國內居留時間
合計達90日以上並實際從
事農業工作

ex:因出境／入監致無實際從農

具其他專任職業
ex:公司負責人、參加職業工會、地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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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農保資格情形1.農保介紹



農民Ｄ於113年全年在美國幫女兒照顧孫子，經農會審

查退保，該如何決定農保退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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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旅居國外的農保被保險人，因該年度未具備每年國內

居留時間合計達90日以上並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經農會

審查未符合加保資格，依照農業部函釋農保須追溯自前一

年度12月31日退保。

舉例：113年度旅居國外者，追溯至112年12月31日退保

旅居國外案例說明喪失農保資格情形1.農保介紹

*入監服刑清查，實際農作未達90日者，亦同＊



公保、軍保（志願役）：自加保前１日農保退保

參加其他社會保險

自核付日退保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滿89日公文提醒

自第181日取消資格

每年1月1日起重新計算

勞保/就保重複投保

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
戶籍自遷出翌日喪失農保

◆ 非即時更新
◆ 農會如欲盡速更新退保日期，

可填寫紙本申報表並附上有
遷出、入事實之戶籍資料寄
送至勞保局處理

如欲繼續參加農保，被保險人應

向當次戶籍遷入地之基層農會申
請加保。農會依當次戶籍遷入時

之法令規定審查

勞保局比對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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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農保資格情形1.農保介紹



未滿65歲

如領取

老年給付
農保

資格

農退

資格老農

津貼

農退

請領

勞退

請領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農保須退保

農保退保，農退不
得繼續提繳

65歲時無農保，不得申領老農津貼

未滿65歲之
農保被保險人

過去曾提繳的農退，於
年滿65歲時，可以請領

過去曾提繳的勞退，於
年滿60歲時，可以請領

包含勞保老年給付、公保養
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國
保老年年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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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影響1.農保介紹



年滿65歲後

如領取

老年給付
農保

資格

農退

已停繳老農

津貼

農退

請領

勞退

請領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農保須退保

農退提繳至年滿65歲前一日

有領老農津貼者，予以停發

例外：87.11.12前已參加農保且未中斷者不受影響

年滿65歲之
農保被保險人

如有提繳，可以請領

如有提繳，可以請領

包含勞保老年給付、公保
養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
國保老年年金給付

22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影響1.農保介紹



102.1.31(含)前已領取相關社
會保險老年給付並參加農保

102.1.31(含)前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並參加農保，於102.2.1(含)
後再次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例外：

→得繼續參加農保至其資格
變更致喪失加保資格時止。

102.2.1

勞保老年給付 國保老年年金

→得繼續參加農保至其資格
變更致喪失加保資格時止。

舉例：舉例：

102.2.1

勞保老年給付

沒領過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才能加保

23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例外1.農保介紹



被保險人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

◆原投保農會應予退保。

◆如欲繼續參加農保，被保險人應向當次戶籍遷入地之基層農

會申請加保。農會依當次戶籍遷入時之法令規定審查。

◆假設被保險人在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投保單位申請加保並完

成資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24

戶籍遷離農會組織區域1.農保介紹



案例說明

農民A原來設籍在雲林縣北港鎮，也在北港鎮農會參加

農保，最近戶籍遷到隔壁水林鄉，這樣是否會影響他

的農保資格？

25

戶籍一旦遷出原農會組織區域，農保資格就會喪失。

如果農民A想繼續參加農保，應向「當次戶籍遷入所在

地農會（水林鄉農會）」，提出證明文件申請加保。

農會依當次戶籍遷入時之法令規定審查是否仍符合農

保資格，符合資格者，得自戶籍遷入日起繼續加保。

戶籍遷離農會組織區域1.農保介紹



☀請農會確認是否屬於102年2月1日前已參加農保之被保險人，因單純戶遷且

符合其他加保要件，經農會審查通過仍可參加農保，請再來文追溯加保。

已領老年給付之農保被保險人被退保後，就一定

不能再參加農保嗎？

原則不能再參加農保。但若屬於102年2月1日前

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農保被保險人，

因單純戶遷而喪失農保資格，仍符合實際從事農

業工作等加保要件，且經遷入地之農會審查通

過，仍可繼續參加農保。

26

已領老年之農保被保險人戶遷案例說明戶籍遷離農會組織區域1.農保介紹



案例說明

農民B加保農地被政府徵收，導致土地面積不足，還可以繼續

參加農保嗎？可以續保多久呢？

可以。被保險人之自有農地被徵收，其本人及配偶續保期間：

1. 農地被徵收：從自有農地徵收公告期滿第16日起，至屆滿
3年之日止。但屬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公共建設之區段徵
收，且被徵收自有農地所有權人經核定領回抵價地者，其

續保期間至抵價地辦竣所有權登記日止。

2. 徵收前已與需地機關協議價購：自完成土地產權移轉登記
日起，至屆滿3年之日止。

27

自有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1.農保介紹

☀但於土地徵收公告期滿第16日或協議價購土地產權移轉登記日時，已年滿65歲且

加保年資累計達15年以上者，不受上述續保一定期間之限制，得繼續參加農保。



◆農保被保險人自有農地被徵收而致面積不足者，應檢具其自有

農地被徵收之通知函件或協議價購契約等相關資料，向戶籍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續保。

◆農會應於受理當月底造具自有農地被徵收繼續參加農保名冊一

式二份，一份（含戶籍、土地資料）送勞保局備查，一份留存

列管；勞保局函復農會並確認續保期間。

◆續保期間仍應依規定繳納保險費。

農會應於被保險人續保期限屆滿前
3個月通知被保險人（取得加保資
格），未取得加保資格者，續保期
限屆滿時，農會應為其申報退保。

續保期限屆滿

續保之農保被保險人取得農保審查辦
法§2Ⅰ④資格條件者，經農會審查資
格通過，與原身分相同申報變更，與
原身分不同申報變更新資格別。

續保期間取得新身分

28

續保流程(1/2)自有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1.農保介紹



⚫ 屬65/15繼續加保者，打勾

⚫ 非屬65/15繼續加保者記得
註記續保期間

65/15不受續保期間限制：
於自有農地徵收公告期滿第
16日或協議價購完成土地移
轉登記日時，年滿65歲且加
保年資累計達15年

 
29

續保流程(2/2)自有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1.農保介紹



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案例說明

續保時間起日
（土地產權移轉登記日）

續保時間迄日
（3年）

A:桃園市大園區農會 B:宜蘭縣礁溪鄉農會

被保險人於續保期間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應檢具自有農地
被徵收之通知函件或協議價購契約及戶籍、土地資料，向新戶籍
所在地之農會申請續保，經農會依當次戶籍遷入時之法令審查通
過且繳納保險費者，其保險效力自當次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之
日開始。惟續保期間迄日與原本相同，不得重新計算。

戶籍遷移

111.1.16 114.1.15

*但加保之自有農地被徵收或協議價購時，
被保險人年滿65歲且加保年資累計達15
年者，不受續保一定期間之限制。 30

自有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1.農保介紹



憑證註冊與指派作業

31

2. e化服務系統

於e化服務系統更換憑證作
業，申報進度3授權管理者
登錄裡，選擇5.職業工會、
漁會、農會會務人員，並鍵
入投保之保險證號。
因授權管理者為農會員工，
故此處要填寫的是農會員工
投保之勞保證號，例如
08000616X



設置線上申請喪葬津貼案件提醒功能

32

2. e化服務系統

請設定常用的email及開啟提醒通知，以即

時辦理農保喪葬津貼案件線上審認作業



33

查詢是否已領老年(1/2)2. e化服務系統

可先行查詢被保險人是否已領過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查詢是否已領老年(2/2)

34

2. e化服務系統



◆農保：投保單位應於審查所屬農民投保資格通過加保或喪失資

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

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農民健康保險條例§9）

◆農職保：投保單位應於審查所屬農民投保資格通過加保或喪失

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加保之保險效力始於應通

知之當日零時，退保之保險效力，終於通知之當日24時。（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10）

◆基本資料申報變更：被保險人加保後有變更姓名者，請農會填

寫紙本被保險人變更事項申請書並附上佐證資料送至本局辦

理，避免日後在ｅ化申報加、退保時姓名比對不符出現異常。

加、退保採申報制

35

2. e化服務系統



退保原因一覽表

退保原因 說明
參加勞保 參加勞保
參加國民年金 未滿65歲，自願退出農保參加國民年金
參加其他社會保險 參加公教保、軍保
戶籍異動 戶籍遷出農會組織區域
死亡 死亡
失蹤 失蹤
入伍 服志願役
無合理栽培密度、規模
或管理

生產之作物不具合理之栽培密度及規模、不具維護管理
事實、實際耕作面積不足

36

退保原因應覈實點選，如已有原因可歸類，勿選「其他」；

如有2種以上退保原因，請選擇其中1種申報。

2. e化服務系統

114年9月1日增修申報退保之退保原因項目：
新增「未配合清查」及「無合理栽培密度、規模或管理」
刪除「入監服刑」、「公司負責人」及「出會」



退保原因 說明
農地問題 農地相關問題，如：土地所有權人不符、土地訂有375

租約、無土地、土地面積不足、使用地類別不符、分區
不符、徵收續保期間屆滿、未毗鄰、土地信託、設定地
上權、農育權、租約之承租人不符、租約未經公證、租
約到期、雇主土地不符…等

無從事農作能力或事實 不具從事農業生產技術能力、未實際從事農作、未達每
年國內居留時間合計90日以上並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旅
居國外或入獄服刑案清查未從事農作

身分異動 離婚、被收養
農業以外專任職業 擔任工商業負責人、所營項目非屬農業生產性質且自產

自銷、董事、職業工會會員
自願退保 自願退保
未配合清查 文件不齊全、未檢具資格證明文件、文件未補正或補正

未完全、未配合清查、未到農會辦理清查
其他 非上述退保原因

37

退保原因一覽表2. e化服務系統



註1：97年11月27日以前，農保被保險人如果有勞、農保重複加保，不論天數，農保必須退保。

註2：參加政府基於公法救助或促進就業目的所辦理之短期就業措施或職業訓練期間再參加勞

工保險者，不受180日之限制（須因天災農地流失致無農地從農者）。

參加農保後再參加勞保案例說明3.加、退保相關事項

農民C有參加農保，最近趁農閒之餘，去便利商店打工貼補

家用，公司有幫C投保勞保，是否影響他的農保資格？

農保被保險人於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再參加勞保者，

同一年度累計重複加保未超過180天，農保資格不受影響。

特別提醒：非以實際上班的日子才列入計算，而是以公司投保

勞保的天數來計算，請轉達農民有疑問時先和公司確認。

38



續前題，農民C有參加農保，最近因颱風影響，加保農地受損

致需要長時間才能復耕，C便去便利商店打工貼補家用而投保

勞保，是否影響他的農保資格？

對於天然災害達到相關災後重建法律的嚴重程度（如：114年

丹娜絲颱風），農保被保險人持以加保之農業用地位於農業部

公告之嚴重天然災害區域內，且農業用地上有屬於公告適用之

長期作物或農業設施受損，須較長時間復耕、復建。為維持生

計從事勞務工作參加勞保，可出具已領取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

助之證明文件，交由投保農會審查，經審查符合規定後，農會

以書面通知本局，即可自公告不受再參加勞保天數限制之起始

日起2年內，每年不受勞農重複180日之限制。 39114.8.22修正發布

參加農保後再參加勞保之受災戶案例說明3.加、退保相關事項



續前題，公司若只幫農民C投保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會不會影響他的農保資格？

農保被保險人僅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仍應符合「每年國內居留時間合計達90

日以上，並實際從事農業工作」及「無農

業以外之專任職業者」等農保審查辦法規

定之加保資格條件，方得繼續參加農保。

40

參加農保後再參加災保案例說明3.加、退保相關事項



線上申報注意事項

退伍青農再參加農保

◆確認是否已領取軍保退伍給付，且申報時記得要勾選其身分別。

◆一般身分：軍人保險未滿5年，未曾領受身心障礙給付、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或眷屬喪葬津貼者，照最後月份繳費標準，退還其以

往自付部分保險費。（軍人保險條例§ 16 Ⅱ）

資格別變更

★提醒★申報成功≠加、退保成功。
可能不成功原因：領過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勞農重複、基本資料不符…等，故
請於隔日確認是否入檔，如未成功入檔，可再電洽本局農保組承保科詢問原因。

◆如經農會審查符合資格，請於e化系統上申報資格別變更，舉
例：非會員自耕農Ａ變更為佃農Ｂ。

41

3.加、退保相關事項



退伍青農加保案例

軍保未超過5年，仍屬一般身分加保

軍人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保險未滿5

年，未曾領受身心障礙給付、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或眷屬喪葬津貼者，照最後月份繳

費標準，退還其以往自付部分保險費。

退伍青農欲申請參加農保，請農會先詢問

其軍保年資是否已滿5年以上，如果未滿

5年，其領取的是軍保自付部分保險費，

非退伍給付，即便申請人提供退除給與名

冊，仍應依農保條例第5條規定加保。

42

3.加、退保相關事項



◆務必於審查日當天確實申報被保險人加、退保（農保條例§9 ）。如農會需來文
追溯退保，其日期應有所依據，並檢送審查喪失資格日期之相關佐證資料至局。

◆戶籍異動加保，如有銜接被保險人農保資格需求，需準備：
①審查日當天線上申報加保
②農會來文追溯加保
③相關審查資料（資格審查表須註明「依遷入時法令規定審查符合加保資格，追

溯自戶籍遷入日○年○月○日加保」）
④縣、市政府備查函

◆被保險人經審查不合格，需往前追溯自○年○月○日退保，則需準備：
①審查日當天線上申報退保
②農會來文詳述追溯退保原因
③○年○月○日喪失農保資格證明文件及相關審查資料（資格審查表須註明喪
失農保資格日期及退保原因）

④縣、市政府備查函

來文追溯應備文件3.加、退保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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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於114.8.20審查農民Ｂ不符農保資格，又因

為他有提繳農退儲金，需要往前追溯至114.5.20

退保，該如何處理呢？

請農會先於審查日當天114.8.20線上申報退保，

再行文至本局，內文請詳述追溯到114.5.20退保

的原因，並附上114.5.20喪失農保資格之證明文

件及相關審查文件，經本局確認追溯日期確有所

依據，始得受理追溯退保。

44

來文追溯流程案例說明3.加、退保相關事項



農民C欠繳113.12.1至114.5.31之農保保險費，經農會辦理資

格清查，因其未檢具資格證明文件至農會辦理，經農會審查

不合格申報退保，並來函請本局追溯其農保自114.5.31退保

按農保條例第13條第1項及第15條規定，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

保險費應期前繳納。被保險人於請領本保險給付時，在保險

費及滯納金未繳清前，保險人應暫行拒絕給付。

按時繳納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履行之義務，請領保險給付為

被保險人之權利，倘被保險人未繳納保險費，於請領保險給

付時，本局將暫行拒絕給付，俟其繳清保險費及滯納金，始

核發給付。據此，農保條例並無被保險人積欠保險費，經投

保單位得追溯申報其退保之規定。 45

未繳納保險費非屬退保原因案例說明3.加、退保相關事項



1.具農業生產技術能
力，且以區域性從事
農業生產工作之國民

2.未有農保或健3身分

3.未參加軍保、公保、
就保、勞保或災保

（未限制是否領取相關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區域從農

農保被保險人

農保

自112年12月1日

起，申請參加農

保者，視為一併

申請參加農職保

農保審查辦法

1.健保第3類被保險人

1)已領過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者

2)本國人的配偶，尚未
辦理初設戶籍登記者

2.未參加軍保、公保、就
保、勞保或災保

健三

健保審查辦法

僅參加農職保

共通條件：

⚫ 年滿15歲以上

⚫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46

農職保加保規定4.農職保介紹



強制納保案例說明

47

自112.12.1起，新申請參加農保者視為一併申請

參加農職保，所以不需要再另外申請參加農職保。

現在要參加農保和農職保，需要分別向農會提出

申請嗎？

農職保加保規定4.農職保介紹

☀特別提醒：如果是在112.11.30前已加

入農保的農民，想要參加農職保，仍需

要另外向農會提出申請。



保險效力

48

農民向農會送件/提出申請 農會審查通過並申報加/退保

保險效力自當日０時開始／當日24時停止

避免投機

農民發生職業傷害事故
農民向農會提出申請加保
農會審查通過並申報加保

保險效力自翌日開始

原則

例外1

例外2

農保或健3身分之農民
向農會提出申請加保

農會審查通過並申報加保

保險效力自申請日當日０時開始
農民發生職災保險事故!!!

保障權益

＊以區域從農加保者，不適用之!＊

農職保加保規定4.農職保介紹



喪失農保資格

超過寬限期未繳納保費

參加軍保、公保、就保、勞保、災保

喪失健三加保資格
ex:戶籍遷出農會組織
區域、土地異動…等

以農保身分加保者

以健三身分加保者

以健三、區域從農身分加保者

自願申請加農職保者

喪失農職保資格情形4.農職保介紹

49



農民A退休後務農，以健3身分僅參加農民職災保險，因附近

小學缺臨時的代課老師，請農民A幫忙上２天課，並幫他加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結果農民A被退保了，後續該如何處理？

50

以健3身分或是區域從農身分參加農職保者，須未參加軍保、

公保、就保、勞保、災保。已參加農職保的人，如果再參加上

述保險，即會比對後退保。

自上述保險退保後，可以重新檢具資料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

會申請再參加農職保。

重複參加其他社會保險致農職保退保案例說明4.農職保介紹



申報事故案例分享

倘被保險人曾任職之服務單位尚未退保，將導致加保不成功，而未退保之

主要原因係軍公保為本局外部資料，需仰賴其他單位更新，且更新頻率1個
月僅1次，導致有時間落差情形。請農會向被保險人說明，俟資料更新完成
後，其農職保加保本局會於農會申報日當日受理。

軍公保退休後再以健三身分參加農職保

以健三身分參加農職保，但尚未領取老年給付

包含公教保養老給付、勞保老年給付、軍保退伍給付、國保老年年金給

付。如農會於「申請人已申請老年給付但尚未核付」期間申報加保，仍會
被系統擋下致加保未成功，係因該被保險人尚未符合「已領取」老年給付
之條件。請農會轉知被保險人並俟其領取老年給付後，再重新提出申請。

4.農職保介紹

51



農會審查退保
農會審查變更
農保資格別

農民申請加保

不符
加保資格

符合
加保資格

審查當日農會向勞保局申報

5人小組審查

如未成功入檔，請再電洽本局農保組承保科詢問原因。

審查及申報流程5.共通性規定

52



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注意事項

土地資料戶籍資料 注意時效使用分區

◆若附上戶口名簿，請先至戶政網站「戶口名簿請領紀錄查詢」確認未

異動，並加蓋農會印章及註明查詢日期

◆申請給付案農會須審查被保險人農保資格，請詳實填寫「被保險人投

保資格資料表」送件至局

◆被保險人符合658/6515，且加保後農地經變更為非農業用地O

◆被保險人即便符合658/6515，但加保前已是非農業用地X
53

5.共通性規定



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注意事項

土地資料戶籍資料 注意時效使用分區

◆請檢附土地謄本或是投保資格資料表，土地權狀X

◆所有權人姓名及身分證號被遮碼時，請於空白處載明該所有權人全名

及身分證號並加蓋農會印章

◆土地若為公同共有時，請備齊分管契約書、分管圖或繼承系統表及繼

承人身分證明文件

◆注意土地所有權部分，是否有信託、設定地役權、農育權、地上權等 54

5.共通性規定



戶簿請領紀錄查詢

55

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注意事項5.共通性規定



使用地類別

農業發展條例§3
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

（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

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

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十一、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

農牧用地。

農業發展條例
施行細則§2

本條例第3條第10款所稱依法供該款第1目至第3目使用之農業用地，其法律依據及範圍如下：

一、本條例第3條第11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

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外之分區內所

編定之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

機關認定合於前3款規定之土地。 56

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注意事項5.共通性規定



例：中山段1號 X
東區中山段1號 X
台南市東區中山段1號 O

健三資格
加保者記
得勾選

記
得
蓋
章













57

投保資格資料表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注意事項5.共通性規定



有375租約

注意持分面積



 

 Ex:繼承、法院判決


58

土地謄本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注意事項5.共通性規定

 空白處載明所有權人全名及身分證號並加蓋農會印章



農保被保險人已經退保的情況下（如勞農重複逾180日、有農

業以外專任職業、644清查不合格退保等原因），後續發生保

險事故，欲申請給付，此種案件類型就稱之為退保後事故。

退保後事故

加保前事故
同理，尚未成為農保被保險人之前已經先發生了事故，後續再

去申請加保也審查通過，欲申請加保之前的給付，此類型屬於

加保前事故。

處理原則｛發生事故的當下，是農保的被保險人才可以申請農保相關給付｝

故上述兩種情形皆無法申請給付！如農民或其家屬至農會申請給付，應先查

明發生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是否加保中，如否，應向申請人說明。

發生保險事故

111.3.16 111.5.16

退保

111.7.16

申請給付 59

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其他宣導事項5.共通性規定



1
請農會確實告知申請人，所送資料若不符合規定將依規取消其農保

資格，也請確認是否有本人、配偶、直系血親及一親等直系姻親

（事故發生日於112/2/25之後）之合格土地資料佐證其農保資格。

如將土地買賣、贈與親屬，以致所送土地謄本有「土地所有權登記

日期在發生事故日期之後」之情形，應檢視土地異動索引及戶籍資

料確認土有人與被保險人之親屬關係。

如農會傳真補件資料至承保科，可在空白處備註是給哪個縣市的承

辦人或分機號碼，若有多張也請備註共幾頁，再電洽確認是否有收

到，以免漏件或誤傳至其他組室。

承保科傳真號碼為02-23920382

2

60

申請農（職）保給付案件其他宣導事項5.共通性規定



①經農會審查不合格，請農會於通知被保險人審查結果之公文，告知依據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
第7條規定，被保險人如有異議，應於通知送達7日內以書面向農會申請
復審，逾期不予受理，申請復審以一次為限。

②經農會復審仍不合格，請農會於通知被保險人復審結果之公文，告知如
被保險人對農會復審結果有異議，得依照「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
害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3條規定，於接到農會復審通知文件之翌
日起60日內，經由勞保局向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
會申請審議。

③若農民提出爭議審議，本局發函交查農會詢問退保原因，因行政救濟具
有時效性，承辦人還需撰寫意見書送至農業部進行審查，請儘速回復並
附上相關審查資料。

行政救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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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通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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